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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短信、骚扰电话、为其约架……机主不堪其扰———

““我我真真的的快快被被整整疯疯了了””
本报 1 月 20 日热线消息

(记者 英子 )不停发送祝福短
信，最多时一天 1000 多条；一
天一个电话，接起来不说话；在
QQ 上与别人约架，留的是机主
的姓名和地址……这几年，兰
山区的张先生被一些陌生的短
信与电话折磨得够呛，却不知
对方是谁。

“我现在一看见陌生号码
就心慌，恨得压根儿痒痒也没
招儿。”20 日，兰山区的张先生
指着手机屏幕气愤地说。

据张先生介绍，2009 年，
他的一个朋友几次想要走他尾
号为 666 的手机号码，但都被
他拒绝了。从当年 7 月份开始，
每天晚上从 12 点开始，便有个
106 开头，后面是朋友手机号的
号码给其手机发送祝福短信，
一晚上能发送 1000 多条。

张先生回拨电话，却怎么
也打不通。到了 9 月份，张先
生遇到朋友，希望其不要再给
自己发短信，朋友也表示不会
再发了。不料第二天，又有陌
生号码给张先生发短信，张先
生的朋友表示，这次不是他发
的。无奈之下，张先生换了手
机号。

好日子过了不到一月，让
张先生“崩溃”的短信再次席卷

而来。“我就纳闷了，到底是谁
这么稀罕我，整天给我发短
信，可烦死我了。”张先生说。

然而，让张先生更崩溃的
事还在后面，2010 年底到 2011
年 3 月期间，不仅仅是手机，每
天晚上，张先生家的座机都会
响起。“响一声，或者你刚接起
来就挂了！家里老人都神经衰

弱了！”张先生说。
“还有更要命的事儿，这

期间，还有人用 QQ 和社会上
的人约架，留的却是我家的地
址和我的名字，结果人家打到
我家里来，闹得全家不得安
宁。”张先生说，之后让他稍微
松了口气的是，大约有两年的
时间，没有再受到过骚扰。

一转眼到了 2014 年的平
安夜，骚扰电话再次来袭！仍
旧是每天都打，在不同的时
间，用不同的号码，接起来，却
没有人说话。“我真的快被整
疯了，我没跟谁有过过节，到
底是谁？！”张先生十分生气，

“这个号都用了好几年了，总
不能再换啊。”

本报 1 月 20 日热线
消息 (记者 李晖 )9 岁
男孩和家人闹脾气，一大
早赌气离家，原本想去亲
戚家可又不知道地址，幸
遇公交车司机黄坤雷，及
时了解孩子的情况并通知
了孩子的家人。

2 0 日早上 5 点钟，
208 路的公交司机黄坤雷
开头班车，当公交车到达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
街道办事处站点时，一名
身穿小学校服的男孩上了
车。“当时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孩子上学没拿书包。”
黄坤雷觉得可疑，便和男
孩聊了起来。

“刚开始他不愿意给
我说实话，一会说请假了，
一会又说是爷爷送他到公
交站点的。”黄坤雷说，孩
子告诉他要坐车去姑姑
家，可姑姑家在哪里，孩子
却说不清楚。

孩子见司机过问，便
想下车。“我看孩子小，又
说不清姑姑家地址，要是
下了车迷路了或者是遇到
坏人那该怎么办？”想到这
些，黄坤雷没敢让孩子下
车，一直把孩子带到了九
曲的终点站。黄坤雷问孩
子要父母的电话号码，可
孩子怎么也不给说，直到
黄坤雷说要把他送到派出

所，这才要来了孩子爷爷
的电话。

到站后，孩子执意要
下车，黄坤雷没有同意，担
心孩子自己跑了，黄坤雷
把孩子锁在了车上，并且
把公司派送的早餐给了孩
子。随后，黄坤雷联系到孩
子的爷爷。“他爷爷接到我
的电话后，对我说‘用绳子
绑也要把孩子绑回去’。”

黄坤雷把孩子送回了
上车的站点，孩子的爷爷
正站在那里等着，孩子被
安全送回家。

原来，孩子因为不想
上学，和爷爷发生了争吵，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99 岁岁男男孩孩赌赌气气出出走走
公公交交司司机机送送其其回回家家

纵火自杀未遂

烧死邻居获刑

本报 1 月 2 0 日热线消
息 (通讯员 陈淑峰 记者

崔洪英)王某训自己不想活
了，想自焚了结生命，在居住
区故意放火，结果自己没死
成，反倒把邻居牛某明烧伤致
死。近日，沂水法院以放火罪
追究王某训刑事责任，判处其
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赔偿 6
万余元。

2014 年 5 月 4 日 15 时
许，被告人王某训因之前心
脏搭桥手术花费高，且后续
治疗费用大，怕拖累家人，
遂产生自杀念头。其在家中
堂屋西边卧室泼汽油欲自
杀时，被邻居牛某明发现并
劝阻。王某训不听劝告，与
牛某明争夺汽油桶。期间，
汽油溅到牛某明身上。为避
免牛某明受牵连，王某训将
牛某明往外推送一下，但未
能将其推出门外。后因王某
训急于自杀，遂引燃汽油，
致牛某明重伤并发生重度
感染，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王某训虽未致死，也受了重
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王某训在居住区故意放火，
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危害了
公共安全，应以故意放火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遂作出上
述判决，酿成该悲剧。

逃逃亡亡三三年年

清清网网被被抓抓

本报 1 月 20 日热线消息
(通讯员 徐家伟 王金亭 记
者 庞尊利)经过近 3 年的连续
奋战，莒南警方于 1 月 15 日成
功破获一起发生在 2012 年 7
月 25 日的抢劫强奸杀人案，并
抓获逃犯高某。

2012 年 7 月 25 日晚，在莒
南县十字路镇某村发生了一件

杀人案。在莒南县城某火锅店
打工的 51 岁孙某，下班途中就
被年仅 25 岁的高某盯上，原本
只打算抢点钱花花，没想到他
却起了色心，对孙某实施了强
奸。由于害怕孙某告发，高某残
忍地将其杀害，随后便开始了
逃亡。

近 3 年来，莒南警方将命

案逃犯高某作为重点清网对
象，辗转多地开展追捕工作，但
未能将逃犯高某抓捕归案。

今年 1 月份，经过案组的
不懈努力，终于在日照一菜市
场内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到案
后，高某负隅顽抗。经过连续攻
坚，犯罪嫌疑人高某对其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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